
关于评选2011—2012学年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浙江省财政厅、教育厅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相关文件要求，我校2011—2012学年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工作正式启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各学院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成立由书记为组长的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小组，负责本学院申报学生的测评、推荐和审核，接受本学院师生和上级组织的监督。 
二、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选范围、评选条件及评选程序要严格依照《衢州学院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试行）》、《衢州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办法》规定执行。
三、评选工作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同一学年内，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奖学金评选结果要在学院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
四、请各学院根据学校分配的国家奖学金及国家励志奖学金具体推荐名额（见附件）进行等额评审。
五、国家奖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年8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标准为每人每年5000元。两项奖学金评审结果经浙江省教育厅审核批准后，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学生。
六、推荐为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的学生须按要求分别填写“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或“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七、各学院于10月22日前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一式两份）及推荐学生汇总名单以纸制和电子版形式报送学生教育管理科（校勤贷助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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